
对企业名称争议裁定的办事指南及流程
（登记注册局）

主办机构：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注册局

事项名称：企业名称争议裁定

法律法规依据：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条

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三条、

第四十四条

受理范围：负责受理自治区本级登记的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及

下级登记机关报请办理的企业名称争议裁决。

审批条件：申报材料符合法定提交材料规范要求。

申报材料：

1. 申请书。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签署并载明申请人和被申

请人的情况、名称争议事实及理由、请求事项等内容。

委托代理的，还应当提交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资格证明。

2. 申请人的资格证明。

3. 举证材料。

4. 其他有关材料。

办结时限：自受理之日起 3 个月内办结。

收费依据：不涉及收费。

办事流程：见下页



特别注明：执行中如遇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不符的，以

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为准。

调查/调解

企业申请（注册大厅、网上申报）

依法不属本机关
职权范围

政务大厅：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。
网上申报：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将对应的电子文件或扫

描件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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